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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在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受让人和所

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京博控股与第一塑料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拟协

议受让第一塑料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份（占总股本的 11.891%）。后第一

塑料单方面终止履行合同，国通管业于 2008 年 4 月 2 日公告“第一塑料取消与

山东京博的谈判，股权转让活动终止”。京博控股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就第一塑料

的上述违约行为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经受理，并冻结

第一塑料持有的国通管业 4,323,520 股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限从 2008 年 5 月 9 日

至 2009 年 5 月 8 日；轮后冻结 4,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限两年，自转为

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京博控股提醒投资者：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纠纷，结果尚不

确定，并为本报告书的延后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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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国通管业 指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京博控股、受让方、信息披

露义务人 

指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塑料、转让方 指巢湖市第一塑料厂 

本次股份转让 指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社会法人股

（占国通管业 11.891%的股份），按照《股份转让合同》

转让给受让方的行为 

《股份转让合同》 指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关于转

让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91%股份的《股

份转让合同》 

本报告书 指国通管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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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韵升 

设立日期：2005 年 5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 

公司注册资本：103,782,86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7162522810325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本企业内部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 

经营期限：2005 年 5 月 27 日至 2010 年 5 月 26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鲁税滨字 37232877527826X 

股东情况：公司由 18 名自然人股东合资设立，马韵升持有 81.35%的股份，

史庆苓等其余 17 名股东合计持有 18.65%的股份 

通讯地址：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京博工业园 

联系电话：0543－25118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图如下：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2#2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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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0% 90% 35% 100% 

100% 72.5% 40% 28.33% 100% 100% 100% 100% 100% 51% 70% 40% 

马韵升 

京博控股 

81.35％

山东京

博石油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博

兴京博

印业有

限公司

山东滨

州华信

担保有

限公司 

滨州

金桥

典当

有限

公司 

博兴县

金源玉

座商贸

有限公

司 

山东清

远环保

工程有

限公司

山东京

博宏韵

建安有

限公司

京博新

华（北

京）科

贸有限

公  司

山东九

珑山旅

游文化

有限公

司 

山东孔

子文化

产业发

展有限

公  司

青岛润

升石油

有限公

司 

甘肃诺

客达贸

易有限

公司 

山东中油

胜利石油

销售有限

公    司

SUNSHINE OIL(S) 

PTE. LTD.（新加坡） 

51% 

山东滨

州华信

担保有

限公司 

博兴县

恒丰热

电有限

公司 

甘肃诺

客达贸

易有限

公司 

 

山东京博

新能源控

股发展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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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子公司情况介绍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滨州金桥典当有限公司 1200 40 
动产质押典当、财产权利质

押、房地产抵押典当等 

2 山东滨州华信担保有限公司 6000 28.33 
信用担保、为担保企业提供

信用评价、咨询服务 

3 博兴县恒丰热电有限公司 3043 100 发电、供电、供热 

4 山东清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00 100 废水处理 

5 山东京博宏韵建安有限公司 2000 100 
机电安装、房屋建筑、建筑

装饰工程等 

6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736.823 100 

批发零售：燃料油、其他石

油制品（不含成品油），货

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及国际

贸易服务 

7 山东博兴京博印业有限公司 301.5 100 
塑料彩印、纸张印刷、包装

装潢印刷、包装制品 

8 京博新华（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1000 72.5 
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培训、信息咨询

9 博兴县金源玉座商贸有限公司 168 100 
百货、金银饰品、通讯器材

五交化等的销售 

10 山东九珑山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220 51 

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经营；

旅游文化咨询、旅游文化环

境设计、规划；日用百货销

售。 

11 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 70 

文化产业咨询服务、组织开

展国际、国内文化交流活

动；礼品、工艺品、文具用

品的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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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岛润升石油有限公司 5000 100 
批发零售燃料油、其他石油

制品 

13 
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

司 
1200 100 风能、太阳能 

14 甘肃诺客达贸易有限公司 5000 40 

沥青、石蜡制品、汽车、仪

器仪表、石油化工配件、钢

材、建筑材料销售。 

15 山东中油胜利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500 90 
汽油、柴油、润滑油、化工

产品的销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京博控股的主要业务为集团内部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总资产 97,072.77 14,900.61 4,746.43 

净资产 71,119.98 6,971.17 4,051.09 

营业收入 3,113.08 2,898.33 954.71 

营业利润 -137.17 -53.75 -14.43 

净利润 -293.43 0 0 

资产负债率 26.74% 53.21% 14.64%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违法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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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居留权 

马韵升 董事长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史庆苓 董事兼ＣＥＯ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邹志勇 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杨本兵 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曹利军 董事兼执行总裁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马雪英 董事兼财务总监 女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郑亭路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杜金泉 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卢敬祥 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韩克平 监事 男 中国 山东省博兴县 否 

 

七、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国通管业 1,824,593 股，占

总股本的 2.61%。除此之外，不存在持有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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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原因及持股目的 

京博控股基于国通管业现有的经营状况及长远发展战略，希望通过本次股份

受让实现与国通管业共担经营风险，与全体股东共享成长收益。本次权益变动后，

京博控股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持有国通管业权益的可能性。 

2008 年 1 月 28 日，京博控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受让第一

塑料所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社会法人股，每股转让价格为 11.18 元，转

让总价款为 93,056,953 元。2008 年 1 月 29 日，京博控股召开 2008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受让。2008 年 1 月 30 日，京博控股和第一塑料

正式签署《股份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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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股份情况 

截止《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日之前，京博控股持有国通管业 1,36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截止到 2008 年 5 月 15 日，京博控股持有国通管业

1,824,593 股流通股，占国通管业总股本的 2.61%。通过本次协议转让，京博控股

将增持国通管业 8,323,5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9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京博控股共持有国通管业 10,148,1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0%。 

 

二、《股份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出让方）：第一塑料 

乙方（受让方）：京博控股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第一塑料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占国通管业股份总数的 11.891%，此部分流通股可上市自由流通的时间

为 2010 年 12 月 26 日。 

（三）转让价格 

本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93,056,953 元，每股转让价格为 11.18 元。 

（四）对价支付及付款安排 

本次转让价款由乙方以现金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转让款将按下述时间及方

式分三期支付给甲方： 

第一期：合同双方签字前（当日），受让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20%，即

18,611,391 元作为定金； 

第二期：合同签字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40%，即

37,222,78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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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在双方备齐转让标的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过户手续所需全部文件及资料后、办理股份过户交割手续同时，受让方支付剩余

转让价款 37,222,781 元。 

（五）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变更 

受让方在本次股份转让过渡期内（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之日起至本次股份

转让完成法定的变更手续之日止）未安排更换国通管业的董事和高管人员。在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为逐步提高国通管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受让方作为第一大股

东拟依法定程序提名新的董事会成员，并提请股东大会通过。 

（六）协议签订时间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30 日。 

（七）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若本次股份转让因故未能获得相

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则自收到相关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的决定之日起失效。 

 

三、有关本次股份转让的其他重要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方案已经京博控股股东会表决通过。 

本次转让的8,323,520股标的股份已于2007年8月22日质押给安徽省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一年。股权转让需经过质权人同意，并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后方可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后，京博控股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为流通受限的社会

法人股，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在限售期满前不得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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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京博控股本次受让国通管业股份的总价款为 93,056,953 元，全部为自有资

金，具体支付方式详见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中的“二、《股份转让合同》的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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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及重大资产重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将保持国通管业主营业务稳定。由

于目前股份转让存在纠纷，结果尚不确定，因此目前没有其他后续计划。 

 

二、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更换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与第一塑料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在完成股权变

更登记手续后，依法定程序向国通管业委派相应的董事。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目前没有对国通管业更换或调整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也没有与其他

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京博控股将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情况对国通管业的

《公司章程》做出相应修改。除此之外，暂未计划对《公司章程》其他部分进行

重大修改。 

 

四、员工聘用计划的调整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计划对国通管业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作出重大变动。 

 

五、分红政策的调整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计划对国通管业的分红政策做出重

大调整。 

 

六、其他重大调整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计划对国通管业的组织结构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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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13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独立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山东省博兴县，国通管业的

主要经营场所在安徽省合肥市，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不

与国通管业的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这就减少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国通管业在资

产和业务方面不独立的可能性。另外，京博控股将严格遵守有关证券监管法规，

依法通过国通管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相关股东权利，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国通管业在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 

截至《股份转让合同》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国通管业不存在任何关

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国通管业也不会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产

生依赖。未来若产生关联交易行为，双方将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的定价原则、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进行交易。 

 

三、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下属公司目前不从事与国通管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两

者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承诺未来将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与

国通管业产生可能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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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与下列当事人未发生以下

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

高于被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

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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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国通

管业股票的详细情况如下： 

1、京博控股买卖股票情况 

买入 卖出 
时 间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股票余额

（股） 

2007 年 7 月 9.35 499,747 4,670,184.10 10.24 413,572 4,233,017.14 86,175 

2007 年 8 月 11.85 316,080 3,744,247.81 12.43 402,255 5,001,469.41 0 

2007 年 10 月 14.95 503,015 7,520,986.34 15.61 90,015 1,405,524.30 413,000 

2007 年 11 月 15.96 1,135,629 18,126,332.78 16.26 89,529 1,455,852.12 1,459,100 

2007 年 12 月 17.98 171,865 3,089,609.25 21.20 264,200 5,602,266.15 1,366,765 

2008 年 1 月 -- -- -- 21.99 6,765 148,758.27 1,360,000 

2008 年 4 月 18.38 9,200 169,096.00 -- -- -- 1,369,200

2008 年 5 月 1
日－5 月 15 日 

18.33 457,093 8,379,242.60 17.73 1,700 30,137.50 1,824,593

 

买入 卖出 
时间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2007 年 7 月 9.45 9.03 10.36 10.15 

2007 年 8 月 11.97 11.51 13.18 11.86 

2007 年 10 月 16.36 13.26 16.18 15.34 

2007 年 11 月 17.91 15.13 16.99 15.13 

2007 年 12 月 21.63 16.92 22.30 17.51 

2008 年 1 月 -- -- 22.16 22.09 

2008 年 4 月 18.38 18.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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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
日－5 月 15 日 

21.56 17.00 17.74 17.72 

 

2、山东博兴京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股票情况 

买入 卖出 
时间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股票余额

（股） 

2007 年 7 月 9.54 1,606,777 15,329,094.06 -- -- -- 1,606,777

2007 年 8 月 12.78 286,221 3,660,573.70 -- -- -- 1,892,998

2007 年 12 月 -- -- -- 20.07 12,998 260,821.30 1,880,000

2008 年 1 月 -- -- -- 21.81 1,880,000 40,994,088.11 0 

 

买入 卖出 
时间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2007 年 7 月 10.55 8.71 -- -- 

2007 年 8 月 13.75 11.80 -- -- 

2007年 12月 -- -- 20.16 20.16 

2008 年 1 月 -- -- 22.75 20.85 

 

除上述情况外，实际控制人马韵升、京博控股及其控股公司和关联企业、京

博控股及其控股公司和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国通管业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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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的财务会计报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2007.12.31 2006.12.31 2005.12.31 

货币资金 61,777,023.43 2,174,306.86 497,842.06

应收账款 -59,284.73 -20,244.99 69,744.26

其他应收款 28,574,918.36 27,460,938.28  2,644,771.91

预付账款 12,987,176.47 3,546,730.20 1,108,288.55

存货 3,124,376.31 292,731.85 555,780.89

待摊费用 2,000,000.00 2,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8,404,209.84 35,454,462.20 4,876,427.67

长期股权投资 783,153,331.33 34,430,000.00 28,430,000.00

长期投资合计 783,153,331.33 34,430,000.00 28,430,000.00

固定资产原值 20,062,451.22 16,216,220.78 5,609,355.72

累计折旧 4,747,066.53 2,521,830.77 418,678.59

固定资产净值 15,315,384.69 13,694,390.01 5,190,677.13

在建工程 41,784,233.35 33,038,891.04 6,113,048.36

固定资产合计 57,099,618.04 46,733,281.05 11,303,725.49

无形资产 22,070,524.28 32,388,359.78 2,584,169.00

无形资产及其他

资产合计 
22,070,524.28 32,388,359.78 2,584,169.00

合  计 970,727,683.49 149,006,103.03 47,464,3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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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负 债 2007.12.31 2006.12.31 2005.12.31 

短期借款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1,330,246.08 396,249.76 528,156.19

预收账款 769.96 493,628.95

应付工资 100.00 539,867.70

应付福利费 2,171,518.25 1,843,810.96 -71,427.15

应交税金 81,824.14 99,970.46 67,531.33

其他应付款 255,944,226.38 76,953,584.61 5,395,678.14

预提费用 -- -- -- 

流动负债合计 259,527,914.85 79,294,385.75 6,953,435.16

长期借款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259,527,914.85 79,294,385.75 6,953,435.16

实收资本 103,782,860.00 12,060,000.00 11,860,000.00

资本公积 610,508,449.61 57,651,717.28 28,650,887.00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3,091,540.97 -- --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1,199,768.64 69,711,717.28 40,510,887.00

合计 970,727,683.49 149,006,103.03 47,464,3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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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31,130,831.82 28,983,250.23 9,547,131.20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45,637.12

二、主营业务利润 30,585,194.70 28,983,250.23 9,547,131.20 

加：其他业务利润 2,992,778.20 3,332,116.51 62,482.02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8,264,204.39 31,763,885.08 9,729,753.31 

财务费用 -3,314,483.98 1,089,018.95 24,174.27 

三、营业利润 -1,371,747.51 -537,537.29 -144,314.36 

加：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1,000,000.00 1,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714,823.36 242,470.33 148,016.54

减：营业外支出 1,277,405.88 704,933.04 3,702.18 

四、利润总额 -2,934,330.03 0 0 

减：所得税 -- -- -- 

五、净利润 -2,934,330.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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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4,204,533.98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867,326.78 33,557,837.07   9,609,631.22 

  现金流入小计 84,071,860.76 33,557,837.07   9,609,631.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491,748.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036,312.97  11,192,439.06  5,067,020.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25,890.35 1,427,620.29  67,531.8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479,532.46 12,172,293.97  3,953,062.62 

  现金流出小计 96,033,484.58 24,792,353.32   9,087,61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61,623.82 8,765,483.75    522,016.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所收到的现金 897,000.00             -            -

  处置固定无形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25,644.9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719,100.00  

  现金流入小计 33,741,744.93             -            -

  购建固定、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6,854,376.25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76,595,000.00 6,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781,521.13  

  现金流出小计 211,230,897.38 6,000,000.0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489,152.45 -6,000,000.00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1,922,860.00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3,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5,540,9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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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入小计 400,463,778.63             -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

  分配股利或利润所支付的现金 1,817,020.67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9,593,265.12 1,089,018.95     24,174.27 

  现金流出小计 151,410,285.79  1,089,018.95     24,174.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53,492.84 -1,089,018.95    -24,174.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602,716.57  1,676,464.80    497,8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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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1、由于在本次《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第一塑料单方面终止履行合同，

京博控股于2008年5月8日就第一塑料的违约行为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故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纠纷，结果尚不确定。 

2、截至2008年5月15日，转让方所持有的8,323,520股国通管业股份由于“中

国农业银行巢湖分行申请执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和“与京博控股《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被全部司法冻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京博控股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

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5#5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5#5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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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6#6
http://www.sse.com.cn/cs/zhs/xxfw/ywzn/temporary/temp20021114a.ht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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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马韵升 

 

 

 

签署日期：200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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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繁华大

道国通工业园 

股票简称 国通管业 股票代码 60044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山东省博兴县陈户

镇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              间接方式转让 （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执行法院裁定 （  ）
继承  （  ）                              赠与  （  ）    
其他  （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824,513 股           持股比例：    2.6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8,323,520 股           变动比例：    11.891%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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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马韵升 

 

日期：2008 年 5 月 15 日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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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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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财务顾问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国通管业、上市公司 指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京博控股、受让方、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塑料、转让方、

出让方 
指 巢湖市第一塑料厂 

海际大和证券、本财

务顾问 
指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

权益转让 
指 

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法人股（占

国通管业 11.891%的股份），按照《股份转让合同》

转让给受让方的行为 

《股份转让合同》 指 

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关于转让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8,323,520 股法人股

的《股份转让合同》 

本核查意见 指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绪言 

2008年1月30日，第一塑料与京博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合同》，京博控股受

让第一塑料持有的国通管业8,323,520股法人股，占国通管业总股本的11.891%，

构成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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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京博控股的委托，海际大和证券担任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中受让方京博

控股的财务顾问，就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在认真查阅

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权益变动行为的基础上，就本次权益变动出具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三、财务顾问声明 

本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京博控股提供。京博控股已向本财务顾问

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和合法性负责。 

2、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就本

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3、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在担任财务顾问期

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制度。 

4、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

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意见所做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意见

中列示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本财务顾问重点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关于本次

权益变动的相关公告。 

7、本财务顾问重点提请投资者注意：由于在本次《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

第一塑料单方面终止履行合同，京博控股于2008年5月8日就第一塑料的违约行为

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纠纷，结果尚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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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8、本财务顾问重点提请投资者注意：截至2008年5月15日，第一塑料所持有

的8,323,520股国通管业股份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巢湖分行申请执行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和“与京博控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被全部司法冻结。 

 
四、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国通管业股票的情况  

京博控股在《股份转让合同》签订日前持有国通管业1,360,000股流通股，占

国通管业总股本的1.94%。截至2008年5月15日，京博控股持有国通管业1,824,593

股流通股，占国通管业总股本的2.6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国通管业股权的情况  

2008年1月30日，京博控股与第一塑料签署《股份转让合同》，京博控股受

让第一塑料持有的国通管业8,323,520股社会法人股，占国通管业总股本的

11.891%。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国通管业股权的情况 

通过本次协议转让，京博控股将增持国通管业8,323,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9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京博控股共持有国通管业10,148,11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50%。 

 

五、海际大和证券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 对国通管业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经审慎的尽职调查并认真审阅京博控股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京博控股的相关

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编制的《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故意隐瞒、遗漏、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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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或虚构交易等重要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二） 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经核查，京博控股将通过进一步优化国通管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

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进而提升国通管业的市场价值，逐步实现国通管

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 

京博控股基于国通管业现有的经营状况及长远发展战略，希望通过本次股份

受让实现与其他股东共担经营风险，并共享成长收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京博控股不排除未来增加持有国通管业权益的可能性。 

（三）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1、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收购主体资格，有关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韵升 

设立日期：2005 年 5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 

公司注册资本：103,782,86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7162522810325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本企业内部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 

经营期限：2005 年 5 月 27 日至 2010 年 5 月 26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鲁税滨字 37232877527826X 

股东情况：公司由 18 名自然人股东合资设立，马韵升持有 81.35%的股份，

史庆苓等其余 17 名股东合计持有 18.65%的股份 

通讯地址：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京博工业园 

联系电话：0543－2511801 

 

2、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所控制公司之间股权结构、业务的

核查 



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 

经核查，京博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马韵升先生。 

截止到本财务顾问意见签署日，京博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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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0% 90% 35% 100% 

100% 72.5% 40% 28.33% 100% 100% 100% 100% 100% 51% 70% 40% 

马韵升 

京博控股 

81.35％

山东京

博石油

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博

兴京博

印业有

限公司

山东滨

州华信

担保有

限公司 

滨州

金桥

典当

有限

公司 

博兴县

金源玉

座商贸

有限公

司 

山东清

远环保

工程有

限公司

山东京

博宏韵

建安有

限公司

京博新

华（北

京）科

贸有限

公  司

山东九

珑山旅

游文化

有限公

司 

山东孔

子文化

产业发

展有限

公  司

青岛润

升石油

有限公

司 

甘肃诺

客达贸

易有限

公司 

山东中油

胜利石油

销售有限

公    司

SUNSHINE OIL(S) 

PTE. LTD.（新加坡） 

51% 

山东滨

州华信

担保有

限公司 

博兴县

恒丰热

电有限

公司 

甘肃诺

客达贸

易有限

公司 

 

山东京博

新能源控

股发展有

限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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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经济实力的核查 

京博控股的主要业务为集团内部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旗下公司以石油化工

为基础开展多元化经营，是一家综合类控股公司。近年来，京博控股以石油化工

业务经营为主要发展方向，形成了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主导，同时初步搭建起热电、

造纸、旅游、文化、电子、典当担保等多元化产业的布局。 

目前，京博控股及下属控股企业经营稳定，每年向国家上缴税收额在山东省

内名列前茅，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总资产 97,072.77 14,900.61 4,746.43 

净资产 71,119.98 6,971.17 4,051.09 

营业收入 3,113.08 2,898.33 954.71 

营业利润 -137.17 -53.75 -14.43 

净利润 -293.43 0 0 

资产负债率 26.74% 53.21% 14.64% 

注：以上财务数据分别经滨州宏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宏会审字（2008）第

115 号、滨州宏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宏会审字（2007）第 114 号、滨州宏

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宏会检审字（2006）第 121 号审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的资产规模具备收购国通管业的经济实

力。 

4、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山东省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并取得了

成功。本次权益变动前，本财务顾问已就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监管体系和制

度、公司治理等方面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信息披露

义务人对股份公司规范化运作和管理已有充分的了解。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基本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

管理能力。 

 

5、对信息披露义务人需承担的其他附加义务及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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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份转让合同》，核查相关的银行支付凭证，京博控股已按合同支付

股份受让款项的 60％。 

经核查，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本次

权益变动的履约能力。就已知范围内，本财务顾问未了解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承

担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况。 

 

6、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京博控股出具的承诺函，本财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不存在

负有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也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经核查，京博控股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 

经过上述核查以及京博控股的相关承诺属实且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本财

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四）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长期规范经营，深刻理解规范经营对企业长期发展

的重要意义；同时，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

相关人员已经熟悉有关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了解了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熟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了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能够按照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规范经营国通管业。本财务顾问将及时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

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 

（五）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京博控股出具的承诺函，京博控股本次权益变动所用的资金

来源于自有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通管业或者其关联方，不存在利用本次

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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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经核查，京博控股本次受让第一塑料所持有的国通管业 8,323,520 股社会法

人股、每股转让价格为 11.18 元、转让总价款为 93,056,953 元，已经在 2008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京博控股董事会和 2008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京博控股股东会获得

通过。 

本财务顾问认为，京博控股本次收购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七）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

做出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 

１、 京博控股在本次股份转让过渡期内（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之日起至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法定的变更手续之日止）未安排更换国通管业的董事和高管人

员。 

２、 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为逐步提高国通管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京博

控股作为第一大股东拟提名新的董事会成员，并提请股东大会通过。 

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计划安排进行了核实。本财务顾问认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过渡期间的上述安排，有利于促进对国通管业的平稳过渡，同

时也保持了国通管业管理层和业务的稳定。 

（八） 对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在本次权益

变动后，将保持国通管业主营业务稳定。由于目前股份转让存在纠纷，结果尚不

确定，因此目前没有其他后续计划。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对国通管业的独立性和持续发展造成

不良影响。 

（九）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均与国通管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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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国通管业没有持

续性关联交易事项。京博控股保证，今后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京博控股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的程序，保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

条款公平合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 对在收购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在收购价款之外

还做出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在本次权益变动中，第一塑料所转让的股份已于 2007 年 8 月 22

日质押给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一年。根据《股份转让合同》第

九条规定，第一塑料承诺并保证：其所持有的国通管业的全部股份在《股份转让

合同》签署后五日内办妥解除质押手续，并保证不再具有任何性质的他项权。经

核查，截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此部分股份尚未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经核查，截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第一塑料所持有的 8,323,520 股国通管业

股份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巢湖分行申请执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和“与京博控股

就国通管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被全部司法冻结。 

经核查，根据京博控股承诺和说明，京博控股未在本次协议收购的收购价款

之外对股份转让方做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一）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业务往来，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

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及上述各成员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未与下列当事

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1、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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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2、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3、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

其他任何类似交易； 

4、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就未来任职安排存在任何协

议和默契； 

5、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二） 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

对国通管业未清偿负债等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日，国通管业原第一大股东第一塑料因

货款往来应付国通管业 10587.66 元，除此之外第一塑料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国

通管业的未清偿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国通管业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国通

管业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三） 关于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 

经核查，京博控股及其控股的山东博兴京博印业有限公司在《权益变动报告

书》签订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国通管业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京博控股买卖股票情况 

买入 卖出 
时 间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股票余额

（股） 

2007 年 7 月 9.35 499,747 4,670,184.10 10.24 413,572 4,233,017.14 86,175 

2007 年 8 月 11.85 316,080 3,744,247.81 12.43 402,255 5,001,469.41 0 

2007 年 10 月 14.95 503,015 7,520,986.34 15.61 90,015 1,405,524.30 413,000 

2007 年 11 月 15.96 1,135,629 18,126,332.78 16.26 89,529 1,455,852.12 1,459,100 

2007 年 12 月 17.98 171,865 3,089,609.25 21.20 264,200 5,602,266.15 1,36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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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 -- -- 21.99 6,765 148,758.27 1,360,000 

2008 年 4 月 18.38 9,200 169,096.00 -- -- -- 1,369,200

2008 年 5 月 1
日－5 月 15 日 

18.33 457,093 8,379,242.60 17.73 1,700 30,137.50 1,824,593

 

买入 卖出 
时间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2007 年 7 月 9.45 9.03 10.36 10.15 

2007 年 8 月 11.97 11.51 13.18 11.86 

2007 年 10 月 16.36 13.26 16.18 15.34 

2007 年 11 月 17.91 15.13 16.99 15.13 

2007 年 12 月 21.63 16.92 22.30 17.51 

2008 年 1 月 -- -- 22.16 22.09 

2008 年 4 月 18.38 18.38 -- -- 

2008 年 5 月 1
日－5 月 15 日 

21.56 17.00 17.74 17.72 

 

2、山东博兴京博印业有限公司买卖股票情况 

买入 卖出 

时间 均价 
（元/
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均价 
（元/股）

股数 
（股） 

金额 
（元） 

股票余额

（股） 

2007 年 7 月 9.54 1,606,777 15,329,094.06 -- -- -- 1,606,777

2007 年 8 月 12.78 286,221 3,660,573.70 -- -- -- 1,892,998

2007年 12月 -- -- -- 20.16 12,998 260,821.30 1,880,000

2008 年 1 月 -- -- -- 21.81 1,880,000 40,994,088.11 0 

 

买入 卖出 
时间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最低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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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10.55 8.71 -- -- 

2007 年 8 月 13.75 11.80 -- -- 

2007年 12月 -- -- 20.16 20.16 

2008 年 1 月 -- -- 22.75 20.85 

 

除上述情况外，实际控制人马韵升、京博控股及其控股公司和关联企业、京

博控股及其控股公司和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股份转让合同》签署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国通管业股票的行为。 

（十四） 关于其他事项的核查 

1、经核查，实际控制人马韵升先生没有逾期未清偿的债务，具有良好的信

用记录。 

2、经核查，截止本报告签署日，实际控制人马韵升先生无持有、控制其他

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3、经核查，实际控制人马韵升先生不存在为避免对《股份权益变动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体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具备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所需投资的资金实力，并

具备经营管理上市公司的能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做出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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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意见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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